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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258/00-01號文件 )

於 2001年 5月 15日舉行的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流動服務營辦商及政府當局會商與流動服務營辦商及政府當局會商與流動服務營辦商及政府當局會商與流動服務營辦商及政府當局會商

與流動服務營辦商會商

2. 應主席邀請，6家流動服務營辦商的代表就第三
代流動服務的附屬法例擬稿，即《電訊 (釐定頻譜使用費
的方法 )(第三代移動服務 )規例》及《電訊 (指定須繳付頻
譜使用費的頻帶 )令》的擬稿，以及其他有關第三代流動
服務發牌及規管架構的事宜，分別發表意見。委員察悉，

各流動服務營辦商提交的意見書已於會前及將於會後經

由下列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流動服務營辦商 文件編號

香港流 動通 訊有限

公司 (“CSL”)
立法會 CB(1)1269/00-01(01)及 1294/00-
01(01) 號文件

和記電 話有 限公司

(“和記 ”)
立法會 CB(1)1269/00-01(02)及 1294/00-
01(04) 號文件

新世界流動電話

有限公司 (“新世界 ”)
立法會CB(1)1269/00-01(03) 號文件

萬眾電 話有 限公司

(“萬眾電話 ”)
立法會CB(1)1269/00-01(04) 號文件

數碼通 電訊 有限公

司 (“數碼通 ”)
立法會 CB(1)1242/00-01(01)及 1294/00-
01(02) 號文件

匯亞通 訊有 限公司

(Sunday)
立法會CB(1)1294/00-01(03) 號文件

3. 劉慧卿議員表示，頻譜是珍貴的公共資源，應

善價而沽，因此若競投的設計可令政府獲得較多收入，

她並不反對。她察悉 6家流動服務營辦商一致反對 “第四
名離場者規則 ”，並詢問各代表，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如
採用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而非各代表提出的反建議，
即 “第五名離場者規則 ”，他們預期會對第三代流動服務
日後的發展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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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SL的伍清華先生回應時表示，如在進行第三
代流動服務競投時，在最後第五名競投人退出後，餘下 4
名競投人須繼續爭相出價競投，則最終得出的競投價格

可能會較最後第五名競投人退出時的價格高出約 100%。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以人為方式推高第三代流動服務牌
照的價格，會令可供用於網絡投資的資本減少，因而可

能延誤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推展。日後的第三代流動服務

營辦商可能會透過向其客戶收取偏高的服務費，將其額

外的財政負擔轉嫁給客戶，因而窒礙第三代流動服務的

發展。根據一些歐洲國家在頻譜競投方面的經驗，由於

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最終競投價格高昂，已經導致成

功投得牌照的公司信貸評級下降，因而延誤了第三代流

動服務的推展。

5. 雖然其他流動服務營辦商的代表認為，很難準

確估計若採用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而非 “第五名離場者
規則 ”，會令牌照價格增加多少，但他們均贊同伍清華先
生的觀點，認為頻譜費用高昂必然會影響第三代流動服

務日後的發展。新世界的范家邦先生指出，競投人如不

超過 4名，便根本無須進行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競投。既
然如此，他認為並無充分理由在最後第五名競投人退出

競投後，仍然繼續進行競投。他認為最後第五名競投人

退出競投時的價格，便是公平的市場價格。數碼通的史

東先生表示，因採用第四名離場者規則而增加的價格，

等同於向營辦商加徵稅項，因為該項規則除了以人為方

式推高牌照價格，以增加政府收入外，並無其他作用。

Charles HENSHAW先生強調，第三代流動服務將來的發
展仍有很多不明朗因素。採用第四名離場者規則，只會

令這些不明朗因素更為複雜，以致第三代流動服務營辦

商在融資時更加困難。

6. 劉慧卿議員表示，鑒於全球資訊科技市場的形

勢逆轉，投資者均傾向於較為審慎，因此他們在競投本

港的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時，不大可能會出價過高。為

此，對於第四名離場者規則會以人為方式將牌照價格推

至過高水平的說法，她未能完全認同。

7. Sunday的何力勤先生表示，根據參與歐洲第三
代流動服務競投的電訊公司的經驗，在第三代流動服務

的範疇裏，在某個時間看來很謹慎和合理的商業決定，

可能在不久之後便變成風險極高及極不合理。

8. 單仲偕議員詢問在本港推展第三代流動服務的

預計時間表、估計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人在獲發牌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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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數年須投入的資本水平，以及可在第三代流動服務

市場創造的新職位數目。

9. 伍清華先生表示，雖然第三代流動服務仍存在

很多不明朗因素，但電訊業界現時估計在獲批第三代流

動服務牌照 9至 12個月後，便可在本港推出第三代流動服
務。至於資本投資的水平，他表示如果第三代流動服務

持牌人現時經已營辦第二代流動服務網絡，其首 3年的資
本投資額約為 20億元。不過，視乎第三代流動服務網絡
器材的價格，以及個別營辦商的市場策略，投資額的變

化可以很大。在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方面，他預期由第三

代流動服務業務所創造的若干新職位，會由現時從事第

二代流動服務的人手出任。不過，由於第三代流動服務

持牌人須遵守開放網絡的規定，故此他預期會衍生若干

從事第三代流動增值服務及提供內容的供應商。此方面

的發展將可創造更多新的就業機會。

10.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在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中採

用 “密封式 ”競投方法，劉慧卿議員請各代表闡述他們對
這項建議的意見。史東先生表示，數碼通認為基本的競

投資料，包括競投人的數目及身份，是競投人釐定公平

市場價格時必須掌握的重要資料。政府當局建議採用 “密
封式 ”的競投方法，不但令競投人無法獲得這些重要資
料，亦會不必要地令競投過程變得更為複雜。此外，競

投過程缺乏透明度，會增加競投人其後就競投過程中的

決定提出爭議或訴訟的機會。

11. 李家慧女士表示，投資者需要知道其競爭對手

的數目及身份，才能在掌握充分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明智

的商業決定。 “密封式 ”的競投方法除會造成不明朗因素
及推高競投價格外，並無其他作用。她亦指出，如當局

採用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便自然必須同時採用 “密封
式 ”的競投方法，因為最後 4名競投人如果知道他們經已
是餘下 4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人，必定會拒絕繼續出價
競投。

12. 有關日後的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人須繳付的頻

譜使用費的 “網絡營業額 ”一詞，楊耀忠議員請萬眾電話
的代表闡述對該詞的定義的意見。Charles HENSHAW先
生表示，規例擬稿內就 “網絡營業額 ”一詞所訂定的定義
不夠清晰明確。萬眾電話認為，該詞應只適用於由聲音

及數據傳送服務所帶來的收入，而不適用於與此類傳送

的內容有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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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東先生贊同HENSHAW先生的意見，認為須
為該用詞訂定較精確的定義。他表示由於第三代流動服

務存在不明朗因素，因此各方對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可

帶來收入的來源及數額作出很多揣測。預期日後的第三

代流動服務持牌人的大部分收入會來自提供內容及增值

服務的收費。雖然政府當局已明確表示，不會就提供內

容所獲得的收入向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人徵收專營權

費，但當局應向準競投人提供更多此方面的詳情。

14. 李家慧女士指出，第三代流動服務與互聯網有

相似之處。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有入門網站的功能，可

供用戶接達其他提供增值服務及內容的供應商的 “網
址 ”。因此，當局有需要準確界定須支付專營權費的收入
範圍。

15. 楊耀忠議員指出，根據擬議的競投設計，出價

相同的機會頗高。此外，他從和記的李家慧女士的演辭

中得悉，和記強烈反對採用抽籤方式來處理出價相同的

情況。該公司亦認為政府當局建議的其他方案，即 “按退
出的時間作出選擇 ”及 “讓出價相同的競投人再出價一
次 ”兩項建議均並不可取。楊議員隨後請各代表就處理出
價相同情況的適當安排提出意見。

16. 李家慧女士表示，和記強烈反對 “按抽籤作出選
擇 ”的方案，因為這是一項武斷的安排，純粹講求運氣，
卻欠缺合理的準則。該公司並不強烈反對其他兩個方

案，但認為該兩個方案亦有若干流弊。她建議當局考慮

其他方案，例如在出價相同的情況下，發出 3個而非 4個
牌照。

17. 單仲偕議員表示，他反對在出價相同的情況下

只發出 3個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因為減少發牌數目會對
日後第三代流動服務市場的競爭狀況有不利影響。

18. 主席多謝各代表出席會議，與委員交流意見。

他歡迎各代表以書面向小組委員會提出進一步的意見。

與政府當局會商

19.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就各代表的意見作概

括的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設計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競

投方法時，有需要平衡日後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消費者、

市民大眾及準競投人的利益。她承認擬議的競投設計包

含了若干新猷，但她強調當局是基於市場內出現的重大

變化而引入這些新元素。為減輕成功投得第三代流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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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牌照的競投人的財政負擔，政府當局業已制訂以專營

權費付款的方法來支付頻譜使用費，而不規定成功投得

牌照的競投人須一次過以現金付款。此外，第三代流動

服務持牌人在為期 15年的牌照期內，只須每年就其最低
保證金額提供隨後 5年的擔保，而非一次過作出 15年的擔
保。這些安排獲業界普遍接納。政府當局認為，在上述

情況下，採用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來釐定專營權費百分
率，便可在盡量減輕持牌人的負擔，以及為珍貴的公共

資源取得合理價格兩個目標之間求取平衡。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副局長進而表示，根據擬議的 “第四名離場者規
則 ”，最終的競投價格就是出價最低的成功競投人所願意
付出的最高價格。政府當局認為這個價格才是公平的市

場價格。

20. 至於將競投過程保密的安排，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副局長表示，鑒於存在競投人合謀競投的風險，因此

當局有需要將競投過程保密，以避免競投人合謀競投，

並鼓勵新的或實力較弱的競投人加入市場。擬議的競投

設計與一直獲得廣泛採用的暗標競投方式相似。

21. 至於有關頻譜使用費的 “網絡營業額 ”一詞的定
義，署理電訊管理局總監提述規例擬稿內的定義如下

 

‘“網絡營業額 ”(network turnover)就任何持牌人
而言，指藉使用指配予該持牌人的頻帶在任何

電訊網絡提供任何電訊服務而得的收入，亦指

可歸因於如此提供該等服務而有的收入 ’

他確認在計算頻譜使用費時，只有藉使用指配予第三代

流動服務持牌人的頻帶提供電訊服務而得的網絡營業

額，才會計算在內。從提供內容、應用程式或服務等增

值部分而得的收入，無須支付專營權費。

22. 單仲偕議員表明其立場，表示他反對採用 “第四
名離場者規則 ”，並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採用 “第五名
離場者規則 ”的建議。他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公布參與每
輪競投的競投人的身份，如不能這樣做，至少亦應公布

餘下競投人的數目。

23. 劉慧卿議員提及由數碼通提交的意見書。該意

見書強調，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的大部分細則仍未

公布，以徵詢公眾意見。她認為政府當局應就主要的競

投安排進行詳盡透徹的諮詢，並應盡早公布競投詳情，

使準競投人有足夠時間為競投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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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單仲偕議員不滿政府當局雖然計劃於 2001年 6
月 1日在憲報刊登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的附屬法例，但至
今仍未公布競投的主要細則。由於缺乏有關競投的資

料，準競投人更加感到忐忑不安。他建議政府當局如果

仍未備妥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指南的全文，供小組委員

會審議，至少亦應提供該指南的摘要，供小組委員會參

閱。

25. 主席憶述，在《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進行商議時，各代表及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均曾促請

當局早日公布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的詳細安排。

26.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自 2000
年 3月至今，政府當局一直就關乎第三代流動服務競投的
重要事項進行諮詢，例如 “有關連的競投人 ”的問題。雖
然她同意考慮委員的要求，研究可否早日公布競投的主

要安排，但她亦指出，若政府當局內部仍未就競投安排

的某些部分作最後定案，過早公布指南內容可能並非可

取的做法。她繼而憶述，政府當局曾向《 2001年電訊 (修
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作出承諾，表示會在適當時間向小
組委員會提供以下資料，供小組委員會參閱：

(a) 競投機制的概覽；及

(b) 就競投進展向公眾發布資料的安排。

27. 主席提醒委員，隨後兩次會議將於 2001年 5月 29
日及 2001年 6月 4日舉行。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9月 3日


